第十六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
（高教组、职教组）活动方案
一、活动综述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社
          北京博汇英才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本届课件大赛将面向各级各类院校教师和信息技术人员征集参赛作品，邀请现代教育技术领域和各学科知名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通过评审，遴选出一批好的作品，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各教育教学单位提高教育技术应用水平，提升广大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整合的能力，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请作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参赛作品提交至大赛组委会，经过评审组初审、复审后评选出进入决赛的作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现场决赛及获奖作品的交流、颁奖活动。作者可随时关注大赛官方微信（公众号：qgdmtkjds）及指定网站，了解本届大赛活动进程，赏析历届大赛获奖作品。
二、分组方式
根据提交作品的适用对象，将参赛作品分为高教理科组、高教工科组、高教文科组、高教医学组、高职理科组、高职文科组、中职组、微课组。
三、时间安排
征集时间：2016年4月7日—9月15日
初审时间：2016年9月16日—10月7日
复审时间：2016年10月8日—10月27日
决赛时间：2016年11月4日—11月6日
四、评审标准
参赛课件不限制作软件和制作工具，不限风格形式。课件内容50%以上为作者原创，并注明主要参考资料。每件参赛课件的制作者原则上不超过8人。凡参赛的课件应为非正式出版物。评审标准详见附件3。
五、奖励办法
（一）作品奖
现场决赛各组均设一、二等奖若干名，设最佳创意奖、最佳教学设计奖、最佳技术实现奖、最佳艺术效果奖各一名。入围者须参加现场决赛方可获得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颁发的证书及奖品。
各组均设三等奖若干名，将获得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颁发的证书。
各奖项数量将根据各组参赛课件数量按比例设定。
（二）组织奖
各省教育厅、院校教务处或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可作为大赛组织单位统一报送参赛作品。组织单位需统一报名、邮寄课件并汇款，方可具备组织奖资格。报送参赛作品数量达到10件（含微课）以上的单位获组织奖，并可提名1人获大赛先进工作者称号。组织奖单位将获得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颁发的证书及奖金。
六、参赛办法
（一）大赛报名
1．7月1日后参赛单位和个人可在中国教育信息化网（www.ict.edu.cn）“大赛报名系统”中填报参赛单位信息、作者信息和课件信息；
2．在“大赛报名系统”中下载系统生成的“报名信息文件”，与课件一并刻录在光盘中。在9月15日前将光盘提交至大赛组委会；
3．评审费400元/件，请于9月15日前汇至大赛组委会。办理汇款时，附言部分务必填写课件编号。
（二）作品报送
1．单机版课件须提交可执行程序参加评审，还可自愿提供五分钟录屏演示录像作为辅助参评资料；
2．网络版课件须提交源代码、五分钟录屏演示录像参加评审，发布在公网的，还可提供网址作为辅助参评资料。
（三）初赛评审
评审组对报名参赛课件进行资格审定、技术测试、作品思想内容的审核。
（四）复赛评审
评审组对通过初审的课件进行复赛评审，选出各组参加决赛的课件。进入决赛的课件名单将于10月28日通过大赛官方微信公布。
（五）现场决赛
组委会将通知决赛作者于11月4日—11月6日到北京参加现场决赛。凡取得决赛资格的作者均需自备笔记本电脑参加现场决赛。决赛中，作者进行5分钟的演示和讲解，并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现场公布决赛成绩，决出各组一、二等奖及单项奖。缺席的参赛作者将被视为自动弃权。
七、微课组参赛办法
作者应通过中国教育信息化网（www.ict.edu.cn）报名并上传微课作品。
（一）参赛要求
1．各学科教师均可参赛，内容不限；
2．视频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音画同步，能真实反映教学情境，充分展示教师良好教学风貌；
3．视频片头应显示标题、作者和单位，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
4．视频须以flv格式上传，录制时长为8～10分钟，容量不超过40Mb；
    5．作者原则上不超过5人；
6．作者享有作品著作权，授权大赛官方微信网络传播权；
7．评审费400元/件，请于9月15日前汇至大赛组委会。办理汇款时，附言部分务必填写微课编号。
（二）比赛安排
作品上传：2016年5月1日—9月15日
专家评审：2016年9月16日—10月26日
成绩公布：2016年10月27日
（三）评审办法
评审组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终评，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各奖项数量将根据参赛作品数量按比例设定。获奖名单将于10月27日通过大赛官方微信及中国教育信息化网公布。
